附件2
北京理工大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治理督查表
	对象
	项目
	条款
	是否符合
	备注

	1学院
	1.1责任体系
	1.1.1成立院级安全生产（含危险化学品安全）领导小组，组长由党政主要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职领导担任，成员由所属系、所、中心等单位负责人组成，职责明确，以正式文件印发；同时，采取措施督促落实责任制，确保安全责任书按需签订至每位师生员工。
	(是  (否  (不涉及
	

	
	1.2制度建设
	1.2.1建立本单位危险点（危险仪器设备、易燃或有毒气体、超量易燃化学品等场所）台账，并督促实验室建立健全危险点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及应急处置方案。
	(是  (否  (不涉及
	

	
	1.3安全检查
	1.3.1至少每月组织开展一次院级安全生产（含危险化学品等）检查，积极配合学校及上级部门检查，建立隐患台账，及时督促落实隐患整改。
	(是  (否  (不涉及
	

	
	1.4安全培训及宣传
	1.4.1组织开展院级安全生产（含危险化学品等）培训，对培训记录留档；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教育等活动。
	(是  (否  (不涉及
	

	
	
	1.4.2确保特殊工种人员（特种设备、射线装置等）持证上岗。
	(是  (否  (不涉及
	

	
	1.5应急管理
	1.5.1组织院级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演练，做好演练记录；或积极组织人员参与学校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演练。
	(是  (否  (不涉及
	

	
	1.6安全论证
	1.6.1指导并督促实验室在开展大型科研实验、外场试验和危险性较大的科研项目时，开展安全论证工作，落实安全责任人，并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是  (否  (不涉及
	

	2实验室
	2.1采购管理
	2.1.1应向具有合法资质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购买危险化学品。
	(是  (否  (不涉及
	

	
	
	2.1.2购买危险化学品时应索取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并汇总放置于实验室显著位置，便于操作人员查阅。
	(是  (否  (不涉及
	

	
	2.2储存管理
	2.2.1危险化学品应避免阳光直晒，并应避免靠近暖气、高温电气设备等电源，保持通风良好。
	(是  (否  (不涉及
	

	
	
	2.2.2危险化学品不应存放于地下室（该条指不得将地下室作为储存大量危险化学品的中转室）或露天存放。
	(是  (否  (不涉及
	

	
	
	2.2.3危险化学品场所应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是  (否  (不涉及
	

	
	
	2.2.4危险化学品与普通化学品应分柜或分区存放。
	(是  (否  (不涉及
	

	
	
	2.2.5化学性质互相禁忌的危险化学品不应混合存放。
	(是  (否  (不涉及
	

	
	
	2.2.6灭火方法不同的危险化学品应进行隔离储存。
	(是  (否  (不涉及
	

	
	
	2.2.7危险化学品储存专柜应具有通风或吸收净化功能。
	(是  (否  (不涉及
	

	
	
	*2.2.8需低温存放的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应存放在具有防爆功能的冰箱内。
	(是  (否  (不涉及
	

	
	
	2.2.9腐蚀性化学品应有防遗撒托盘，有条件的建议单独存放在具有防腐蚀功能的储存柜内。
	(是  (否  (不涉及
	

	
	
	2.2.10易制毒化学品和易制爆化学品应与其他危险化学品分柜存放，具体要求详见资实处内网-下载中心-环保技安表单-《实验室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领用及使用要求》（http://ssc.bit.edu.cn/article/2018/0925/article_2053.html）。
	(是  (否  (不涉及
	

	
	
	2.2.11剧毒化学品应单独存放在双锁的专用储存柜中，实行“五双”制度管理。
	(是  (否  (不涉及
	

	
	
	2.2.12危险化学品应标签完整，包装不应生锈或损坏，封口应严密。
	(是  (否  (不涉及
	

	
	
	2.2.13不应使用饮料及生活用品容器盛放化学试剂和样品，如确实需要的，应去除原有标签并张贴试剂专用标签。
	(是  (否  (不涉及
	

	
	
	2.2.14不使用破损量筒、试管等玻璃器皿。
	(是  (否  (不涉及
	

	
	
	2.2.15盛放危险化学品的烧杯、烧瓶等应加盖放置。
	(是  (否  (不涉及
	

	
	
	2.2.16每间实验室内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除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外）的存放总量不应超过50L（kg）且单一包装容器不应大于25L（kg）。
	(是  (否  (不涉及
	

	
	2.3使用管理
	2.3.1建立危险化学品动态使用台账，确保账物相符。
	(是  (否  (不涉及
	

	
	
	2.3.2剧毒化学品、爆炸品的领取应由双人领用、双人退回。
	(是  (否  (不涉及
	

	
	
	2.3.3定期清理过期、标签腐蚀或脱落等化学品。
	(是  (否  (不涉及
	

	
	
	2.3.4自行配置或分装后的包装物应重新粘贴标签，注明化学品成分浓度等主要信息。
	(是  (否  (不涉及
	

	
	
	2.3.5开展实验操作的教职工、学生和其他实验人员应做好个体防护。
	(是  (否  (不涉及
	

	
	
	2.3.6实验室应在显著位置张贴或悬挂危险点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和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是  (否  (不涉及
	

	
	2.4气瓶使用
	2.4.1气瓶颜色正确、清晰，有合格证、警示标志、转动阀。
	(是  (否  (不涉及
	

	
	
	2.4.2压力正常，安全附件齐全。
	(是  (否  (不涉及
	

	
	
	2.4.3分类摆放，有效固定。
	(是  (否  (不涉及
	

	
	
	2.4.4气体管路材质选择合适，无破损或老化现象，定期进行气体泄漏检查。
	(是  (否  (不涉及
	

	
	
	2.4.5瓶装气体严禁分装、倒瓶。
	(是  (否  (不涉及
	

	
	
	2.4.6使用惰性气体的实验室，宜设置氧气浓度报警装置。
	(是  (否  (不涉及
	

	
	
	2.4.7备用气瓶、空瓶原则上不应存放在实验室内。
	(是  (否  (不涉及
	

	
	
	2.4.8每间实验室存放的氧气和可燃气体各不宜超过一瓶或两天的用量。
	(是  (否  (不涉及
	

	
	
	2.4.9实验室内与仪器设备配套使用的气体钢瓶，应控制在最小需求量。
	(是  (否  (不涉及
	

	
	2.5安全设施
	2.5.1使用或产生可燃气体、有毒有害气体的实验室不宜设吊顶。
	(是  (否  (不涉及
	

	
	
	2.5.2实验区和办公学习区应隔开设置，条件确实有限的，应用警示线进行合理分区。
	(是  (否  (不涉及
	

	
	
	2.5.3危险化学品实验室使用或产生的废气（或尾气）应分别通过管路引至室外安全区域排放。
	(是  (否  (不涉及
	

	
	
	*2.5.4使用或产生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实验室，应设置相应的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并与风机联锁，风机应为防爆型风机。
	(是  (否  (不涉及
	

	
	
	*2.5.5使用或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的实验室，应安装相应的有毒有害气体检测报警器并与风机联锁。
	(是  (否  (不涉及
	

	
	
	2.5.6使用强酸、强碱、有化学品烧伤危险或有液体毒害危险的实验室应安装应急喷淋（实验楼同一楼层公共区域如有应急喷淋也视为已具备），在实验台附近应安装洗眼器。
	(是  (否  (不涉及
	

	
	
	2.5.7实验室的门应向疏散放向开启且应采用平开门，不应采用推拉门、卷帘门。实验室的门窗宜设观察窗。
	(是  (否  (不涉及
	

	
	
	2.5.8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柜应有导出静电的接地装置。
	(是  (否  (不涉及
	

	
	
	2.5.9储存有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的专用储存室和易燃气体气瓶间外应设置静电消除器。
	(是  (否  (不涉及
	

	
	2.6安全教育培训
	2.6.1实验室负责人应组织开展实验室级安全培训，并应有记录。
	(是  (否  (不涉及
	

	
	
	2.6.2实验室负责人应对师生培训情况进行检查，无校、院、实验室级培训合格证，或特殊工种人员（特种设备、射线装置操作人员等）未经校外有资质单位培训合格的，不得开展相关实验。
	(是  (否  (不涉及
	

	
	2.7危险废物处置
	2.7.1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用黄线划定废液暂存区，张贴警示标志和标签，对于液态和半固态废液应采取防渗漏措施。具体要求详见资实处网站-通知公告-《关于北京理工大学实验室化学废弃物处置工作的通知》（http://www.bit.edu.cn/gbxxgk/gbgljg/sysysbglc/syssbctzgg/178279.htm）。
	(是  (否  (不涉及
	

	
	2.8应急管理
	2.8.1实验室应在方便取用的地点设置急救箱或急救包，配备物品应包括必要的急救药品、绷带、晒布、消毒药剂等，实验楼同一楼层公共区域如有应急物资品柜（含急救箱或急救包）也视为已具备。
	(是  (否  (不涉及
	

	
	
	2.8.2存在危险点（危险仪器设备、易燃或有毒气体、超量易燃化学品等）的实验室，应组织对危险点应急处置方案进行演练，并留存记录。
	(是  (否  (不涉及
	

	
	2.9消防安全
	2.9.1应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
	(是  (否  (不涉及
	

	
	
	2.9.2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应规范。
	(是  (否  (不涉及
	

	
	
	2.9.3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应保持完好有效。
	(是  (否  (不涉及
	

	
	
	2.9.4配备专用消防器材，如灭火器、灭火毯、消防砂等。
	(是  (否  (不涉及
	

	
	
	2.9.5消防器材要定期进行检查、维护。
	(是  (否  (不涉及
	


注：标*的条款涉及设备设施更换、改造等，可于2020年3月底前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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